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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組織概況



國科會組織架構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處

國際合作委員會

數學與物理科
(第一科)

化學與貴儀
(第二科)

地球永續防災科
(第三科)

純數、應數
統計

一般物理
凝態物理

數學研究推動中心
物理研究推動中心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

有機與無機
物化與分析
貴重儀器

大氣、海洋、地質、
地物、防災、永續、

空間資訊

化學研究推動中心
貴重儀器中心 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

地科領域共用設設施服務平台

召集人與審
議委員

相關中心與
平台



陳守達助理研究員 周宥妘專任助理

羅夢凡處長 陳小玲副處長

國科會自然處與數學學門承辦人



應數組召集人及審議委員

陳鵬文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應數系

陳冠宇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應數系

符麥克

國立政治大學應數
系

王偉仲 召集人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

王埄彬 教授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林敏雄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



純數組召集人及審議委員

蔡忠潤 共同召集人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

林牛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

張介玉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

謝銘倫 召集人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

方向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吳恭儉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



數學學門專題
補助與核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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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學門112年申請數及通過率



112年度計畫申請與核定概況
年度大批計畫 申請數 核定數

一般型計畫 287 152

新進人員計畫 15 10

優秀年輕學者計畫 6 5

特約計畫 1 1

小計 309 168

當年度核定通過率 54.37%

預核件數 87 87

總計 396 255

含預核核定通過率 64.39%



M0201-代數

4%(12件，756萬元)
M0202-數論

7%(15件，1355萬元)

M0203-幾何與拓樸

16%(37件，3183萬元)

M0204-分析

7%(23件，1472萬元)

M0205-微分方程與動態系統

27%(64件，5363萬元)

M0206-機率理論與應用

6%(18件，1112萬元)

M0207-離散數學與組合學

9%(24件，1749萬元)

M0208-數值分析與科學計算

14%(33件，2729萬元)

M0209-跨領域數學科學

11%(29件，2181萬元)

112年度數學學門次領域研究經費分佈圖

M0201-代數

M0202-數論

M0203-幾何與拓樸

M0204-分析

M0205-微分方程與動態系統

M0206-機率理論與應用

M0207-離散數學與組合學

M0208-數值分析與科學計算

M0209-跨領域數學科學

1. 112年度補助計畫總件數:255件(含預核案)。
2. 112年度補助總經額:新臺幣19901萬元。
3. 本圖顯示百分比為"各次領域經費"占"全部經費"之百分

比，括號內為該次領域當年度之執行計畫件數及補助經
費總額。



112年度數學學門補助經費級距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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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研究單位計畫件數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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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年度

624 594 650 633 700674 682 707 751 780

62.61% 61.15% 63.26% 65.58% 6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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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新計畫平均經費 含預核計畫平均經費
(1120804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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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數學學門大批及新進人員研究計畫統計

數學學門 當年申請
件數

當年核
定件數 當年通過率

當年核
定多年
期件數

預核件
數

執行總件
數

通過率
(含預核)

執行多年期
占比

總核定經費(含預核)
千元

計畫平均經費(含預核)
千元

整體 309 168 54.4% 66 87 255 64.4% 60.0% 199,006 780 

新進 15 10 66.7% 7 9 19 79.2% 84.2% 11,386 599 

(1120804更新)



近三年多年期計畫佔核定數比例
年度

當年度新申請案總
通過數

(A)

多年期計畫
(不含預核) 

(B)

比例
(B/A)

預核總數
( C )

多年期(含當年) 
(D=B+C)

比例
(D/(A+C))

109 206 72 35% 81 153 53.31%

110 182 78 43% 100 178 63.12%

111 160 59 37% 120 179 63.93%



數學學門審查重點



數學學門實際運作情形

召
集
人

• 兩位召集人之研究領域應屬不同組別。
• 兩組開會之主席分別由兩位學門召集人共
同擔任。

• 共同會議或學門對外代表則由兩位學門召
集人負責。

• 重要議題如吳大猷獎、優秀年輕學
者研究計畫、延攬研究學者申請案、
博士後研究學術著作獎等皆由兩組
共同討論。

• 年度第一次審議會由學門兩組共同召開，
討論審議委員之主審工作內容、審核原
則、挑選書面初審委員之原則等。

• 兩組召集人對審查案件進行初步篩選分
類，分配主審委員，並在審議會中完成
書面初審委員之建議名單。

• 複審會議初期兩組分別討論，後期再共
同開會審查。計畫審查結果最終由全體
委員共同逐案討論後決定。

• 純數與應數兩組的審核標準與評比原則
一致，學門經費亦由兩組共同使用。

• 兩組審議委員之遴選維持相同標準，曾
任審議委員之數學界同仁可視情況再回
任，以適才適所為優先考量。

審

議
委

員

其
他

審
查



20 30 40 50 60

跨領域、特約、攻頂、卓越計畫(人社)
卓越領航(自)、尖端(生)、卓越團隊(生)

吳大猷獎(42歲以下，30萬)

獎

勵

年齡

補

助

總統科學獎(200萬)

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100萬)

傑出研究獎(90萬)

新進人員
研究計畫

一般型計畫

研究學者暨執行計畫(獲博士學位3年，1~3年期)
博士後研究員(3個月~1年期)、獨立博士後研究(研究學者計畫)

大專生研究計畫
(大二以上，8個月)

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研究獎(10萬)

計畫主
持人

學術表
現

持續提
升大專生創作獎(2萬)

2030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優秀年輕學者計畫、
新秀學者、國際年輕傑出學者)

國際人才培育暨交流計畫與年齡分布



國際人才培育暨交流計畫與年齡分布
培
育(

國
外
研
習
︐
交
流
︐
研
究)

延
攬(

來
台
研
習
︐
訪
問
︐
研
究)

年
齡
及
身
分

l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 (龍門計畫)
l國際及兩岸科技人員研究交流

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博士生赴國外計畫
(千里馬計畫)
(三明治計畫)

研究生暑期研究
(德、日邀請)

19~24
大學生
研究生

23~26
24~31
研究生

l團隊參與國際學術組織會議
l 學者專家出席國際會議

l 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

學者提升國際影響力
(拋光計畫)

赴國外博士後
研究

28~45
博士後人員

30~65
教學與研究人員

(見習) (養成) (展開) (參與)

科技台灣探索
(候鳥計畫、台裔第二代)

大學及研究生暑期營
(台灣邀請加, 德, 荷, 美, 日, 法, 義, 西)

l 邀請國際科技人士來台短期訪問
l 延攬國際科技人士來台參與研究

國際及兩岸科技人員研究交流(來台)
(研究生+博士後人員+教學與研究人員)



計畫補助類別

01 02

0
3

03

• 專題計畫
一般計畫、新進人員
優秀年輕學者、特約計畫

• 延攬研究學者
• 卓越領航
• 學術攻頂
• 產學
• 國家型計劃
• 部會科技合作
• 技職校院應用性先期計畫
• 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計畫
• 產學合作計畫
• 國際合作計畫

計畫類別

每月一萬五千元

專題主持費

數學學門專題研究計畫
111年平均每件每年經費
75.26萬元
(112年八月初為78.48萬元)。



2030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
優秀年輕學者 新秀學者 國際年輕傑出學者

計
畫
主
持
人
資
格

• 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主持人資格，且年齡在
45歲以下。

• 須為國內外擔任教學、研究專任
職務在5年以內或獲博士學位後5
年以內者。

• 申請時得不具本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資格，但須於取得資格後
計畫始得核定執行。

• 年齡在45歲以下且於國內外已具
獨立研究資歷，及建立國際團隊
等國際學術相關表現者。

• 申請時得不具本會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資格，但須於取得資格後
計畫始得核定執行。

年齡或研究資歷年限，如曾生產或請育嬰假者，得依胎次再延長，每胎次延長二年，請附相關證明文件。

執行
期限

計畫執行期間至多4年, 並依實際審查結果核定計畫執行年限。

經費
經費與自然處競爭，不使用學
門經費。

本會每年核定新計畫以25件為原則，
每件每年補助經費以不超過新臺幣50
0萬為原則。

本會每年核定以15件為原則，每件
每年補助經費以不超過新臺幣
1,000萬為原則。

其他
未獲此項補助者，將視為一般
專題計畫，回歸學門。

未獲此項補助者，且當年度未執行專題研究計畫者，本會通知計畫未通過之
日起一個月內，調整計畫規模後，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當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申請。



數學學門專題研究計畫審查重點 (I)

1. 研究主題及內容與數學學門之相關性。
2. 研究問題的背景: 
研究題目為何？主題為什麼重要？
以專業數學語言具體描述想探討的問題，並提供足夠多的訊息。
3. 計畫執行方法及步驟概述: 
讓審查委員能了解方法的之可行性及創新性
4.預期成果:
多年期計畫應分短期和長期成果，給出具體陳述。

計畫書撰寫評審要項



數學學門專題研究計畫審查重點 (II)

1. 研究成果所刊登之刊物在國際上之水準
2. 研究成果在學術上之重要性或創新性
3. 若主要研究成果為多人合作，應說明申請者的在該研究工作中的貢獻。
4. 申請者的國際能見度: 如國際會議受邀演講，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5. 促進國內數學發展和人才培育的成果，如所指導的碩博士生表現，主
辦和積極參與國內學術活動。

申請者的貢獻可詳述於NSCM01表”主持人近五年成果“。
學門鼓勵需計畫研究需長時間但重要的目標，另一方面申請者也應量力
而為。由領域中雖小而具體的問題出發，獲得初步成果後，再挑戰困難
問題。

研究表現評審要項



數學學門專題研究計畫審查重點 (III)

計畫書內容應避免：
1. 直接複製剪貼本人 working paper 或他人文章

學門無法支持已完成的計畫
2. 格式凌亂，不易閱讀， 過於簡略。

審查者沒有讀心術。

申請人每件計畫都會有人認真看！
經費請依實際需求申請，多年期計畫應考慮未來可能需求。
實際核定經費不一定和申請經費一樣。

重要事項提醒



112年度自然處專題計畫主持人
近五年研究成果表現 (NSCM01表)

研究成果撰寫要項 提醒事項

1. 近五年內重要研究成果簡述。
2. 近五年內(2019.1.1迄今)已出版之最具

代表性研究成果至多六篇。
3. 個人專業網站連結，讓學術社群/審查

者能更了解你的最新工作，包含預印本，
arXiv上文章連結，指導的博士生/博後
等。

4. 近五年內獲獎情形及重要會議邀請演講
至多五項。

5. 近五年內其他資料：例如擔任國際重要
學術學會理監事( IMU , ICIAM , AMS ,
SIAM etc. )、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編輯。

1. 評比非完全以以SCI論文數量考量。好
的publication固然很好，但研究內容
的數學深度，創新性及影響力更重要。
在文章被接受之前要如何被看見? 

1)參加由學會，理論中心，數推中心
舉辦或補助的國內學術活動，給演講。

2)經營個人專業網站。
2. 國際能見度: 當國際上有你的研究領域
的研討會時，你能獲邀參加演講。



自然處專題研究計畫審查流程

6月

4月、5月

3月、4月

1月、2月

1. 審議委員會原則上依
計畫次領域分派主審。

2. 主審推薦二至三位初
審者，徵得審議委員
會同意。

審議委員會經討論，評
比排定推薦優先順序。

審議委員會確認最後
結果及建議核定經費。

彙整初審意見，視需
要抄送申請人答辯

申覆

核定結果並通知執行
機關。

7月

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截
止日期前提出申覆，
由諮議委員會審核。



核定清單之
補助項目

業務費:
• 研究人力費

(應於說明欄內詳列學生類別、名字和年級等，請誠實填報)
• 雜費--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 國外學者來臺費用—如已排定重大會議的重要講者

國外差旅費: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旅費
•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差旅費
• 國外差旅費因出國目的不同(參與會議或移地合作)，經由校內行

政程序簽准後即可變更使用及報銷。

主持費及管理費:
• 由本部主動核給

研究設備費
• 指執行研究計畫所需單價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二年以上與研究計畫直接有關之各項設備。
• 增列研究設備費項目，其經費額度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者，執

行機構得依內部行政程序辦理，免報本部。



經費使用
注意事項

經費追加
• 當年度申請計畫案於審查核定後，於該同年度不追加經費。
• 多年期計畫經費追加視其合理性以及當年度學門經費從嚴

審核。

經費流用
• 經費流用視其需求合理性審核，請參考科技部規定(如：

國外差旅費累計流出或流入超過計畫全程該項目原核定
金額百分之五十者，執行機構須敘明理由報經本部同意，
始得流用。其他補助項目互相流用時，執行機構得依內
部行政程序辦理。)

計畫經費報支應注意事項：
• 盡量達成執行率(經費使用率)，整體經費使用應至少達80%。
• 勿有不合理與不尋常報支行為，如於業務費項目下：

Ø 購置與計畫非明顯相關之設備、耗材(數位相機、高級鋼筆、…)
Ø 頻繁且不尋常的國內差旅
Ø 以報支耗材方式(分開單據報帳)購買單一設備項目。
Ø 以資格不符人員、虛報人頭、重複領取等方式支領計畫經費。



國科會學術倫理
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學術倫理

u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

111 年 8 月 1 日科會誠字第 1110048951B 號令修正發布

點為確立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客觀公正之處理程序，訂定本要點。

u適用對象

適用於申請或取得本會學術獎勵、專題研究計畫或其他相關補助之研究人員。



違反學術倫理之行為類型

本要點所稱違反學術倫理，指研究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致有嚴重影響審查判斷或資源分
配公正之虞者：
(一)造假：虛構不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不實變更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

註明出處不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論。
(四)自我抄襲：研究計畫或論文未適當引註自己已發表之著作。
(五)重複發表：重複發表而未經註明。
(六)代寫：由計畫不相關之他人代寫論文、計畫申請書或研究成果報告。
(七)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論文審查。
(八)其他違反學術倫理行為，經本會學術倫理審議會議決通過。



違反學術倫理之處分方式

學術倫理審議會就違反學術倫理行為證據確切者，得按其情節輕重對當事人作成下列一款
或數款之處分建議：

(一) 書面告誡。
(二) 停止申請及執行補助計畫、申請及領取獎勵(費)一年至十年，或終身停權。
(三) 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費用、獎勵 (費)、獎金或獎勵金。
(四) 撤銷所獲相關獎項。

資訊公開：學術倫理案件經學術倫理審議會審議作成處分建議者，除情節輕微者外，以公
開為原則。



簡報完畢
謝謝指教！


